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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函 
地址：桃園區縣府路 232號 

電話：（03）3377127＃21 

傳真：03-3331263 

聯絡人：李麗華 

受文者：各縣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6日 

發文字號：桃市建師字第 0597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1.桃園市建築工程施工勘驗作業要點、2.監造人授權書、3.監造人委託書、4監造助

理員識別證樣本  

主旨：為配合桃園市政府 105年 6月 1日 新公告「桃園市建築工程施工勘驗作

業要點」（如附件）之施工勘驗作業規定，並落實執行相關勘驗作業，有

關委託監造及授權監造代理人之方式，詳如說明，惠請 （轉知所屬）各

會員配合辦理，請 查照。 

說明：自 105年 6月 1日起申報施工勘驗應注意事項（監造人部分）： 

1.申報二樓版、屋頂版（供公眾使用）現場勘驗： 

        應由監造人親自到場勘驗及檢具本人現場勘驗入鏡照片；唯會同現勘

當日監造人因故無法到場時，得委託其他開業建築師或事務所職員(監

造助理員)至現場會勘，但應檢具監造人委託書、受託建築師開業證明

文件或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核發並報市府備查之職員證影本、受託人當

日現場勘驗入鏡照片。 

2.申報其他勘驗樓層書面審查： 

可由監造人親自到場勘驗及檢具本人現場勘驗入鏡照片；亦可委託其他

開業建築師或事務所職員(監造助理員)至現場勘驗，但應檢具監造人委

託書、受託建築師開業證明文件或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核發並報市府備查

之職員證影本、受託人現場勘驗入鏡照片。 

3.授權事務所職員代理監造(監造助理員)：需具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核發

之「建築師事務所監造助理員識別證」者為之（自 105 年 6 月 1 日起

適用）。 

4.辦理「建築師事務所監造助理員識別證」請檢附以下資料至桃園市建

築師公會辦理： 

        （1）授權書（需檢附授權建築師之公會會員證影本）。 

        （2）該指定職員 1吋照片 2張。 

        （3）高職以上畢業證書影本（建築、土木、水利、衛生工程、電機工

程、機械工程、環境工程等科系） 

（4）勞保投保證明(申請日起 3 個月內)或健保投保證明(申請日起 3

個月內)或薪資扣繳憑單(去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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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務所辦理監造助理人員之登記，只要檢附資格證件齊全即可申辦，

但每位監造助理員只限登記於一家事務所之下，如有異動登記須         

先繳回原事務所識別證之後，始可再申請新事務所之識別證，公會         

每月底會將核發「監造助理人員識別證」之職員證名冊報府備查。 

 

正本：本會各會員、各縣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桃園市土

木技師公會、桃園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